
ZHUAN BAN

专 版 2021年10月18日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九月十三P4 责任编辑 马 莉

电话 3155069 电邮 czrbzkb2011@163.com

吴桥县公安局坚持以“平安校
园”建设为载体，深入推进“燕赵——
砺剑铸盾2021”专项行动，巧用加减
法则，打造校园安全“铜墙铁壁”。

加责任，减漏洞，未雨绸缪做细预防
一是依托社区警务工作，安排

社区民警深入学校、幼儿园，督导
学校、幼儿园建立健全保卫组织，配
齐配强保卫人员，到校开展校园“反
恐”演练、紧急避险、紧急疏散等综合
实战演练，讲解和演示安保器械使用
等方面知识和技能，提高警校联合处

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和自救、互
助能力。二是定期深入校园督导落
实安全保卫责任制，定期整理汇报校
园周边治安状况、校园安全隐患及
校园不稳定因素，对存在的安全问
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整改
落实，汇聚合力齐抓共管。

加排查，减隐患，多方联动守护平安
一是组织警力开展学校周边

各类场所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对存
在的重大隐患和突出治安问题，立
抓立改，对校园周边易肇事肇祸精

神病人、扬言报复社会等重点人
员，掌握其行踪轨迹，有针对性地
做好疏导、稳控等工作，严防造成
现实危害，全面净化校园周边治安
环境。二是按照人防、物防、技防、
制度防“四防”要求，为全县108所
学校幼儿园配备10类应急装备，增
设交通安全标牌、标线等设施，“一
键报警”安装使用率已达100%，为
校园外围建立安全屏障。

加巡逻，减违法，综合治理震慑犯罪
一是立足工作实际，制定“护

学岗”工作制度，安排警力提前到
岗到位，引导学生上下学，实行“定
人、定岗、定责、定时”开展“护学行
动”，做到学生下学与民警护学同
步。二是加强武装巡控工作，严格
落实“1、3、5分钟”快反、“三同步”
要求，强化打击犯罪力度，严格落
实“高峰勤务”机制，在上下学高峰
时段，特巡警和派出所巡逻警力
加强街面巡逻，确保重点地段、重
点时段校园治安状况始终处于在
控状态。

孙志旺 陈占峰

吴桥县公安局巧用加减法则 筑牢平安校园

为全力保障辖区消防安全形势
稳定，大力提高人民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海兴县消防
救援大队不断丰富消防宣传形式，
积极扩宽消防宣传覆盖面。

通过利用LED大屏幕、条幅、标

语、短信等平台，在辖区公园、商市
场、宾馆酒店、居民小区等场所掀起
铺天盖地的宣传热潮，满足消防宣
传工作的需要和群众多元化的消
防知识需求。同时，海兴县消防救
援大队组织成立宣传小组积极开

展宣传工作，深入人员密集场所为
过往群众讲解消防安全知识、防火
注意事项，发放消防宣传资料，与
大家“面对面”开展宣传提示，着力
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海兴县消防救援大队将继续借

助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多角度、
深层次地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从而
形成人人学消防、人人懂消防、人人
用消防的良好氛围。

冯忠涛

海兴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多层次宣传活动

为全面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切
实做好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工
作，有效预防高层住宅小区火灾事
故，10月14日，渤海新区消防大队
深入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消防
安全宣传活动。

宣传人员向小区居民发放电动

车消防安全手册、居民住宅火灾
案例、家庭消防安全宣传手册等
宣传资料。同时向居民和物业管
理人员宣贯《高层民用建筑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着重提醒居民在
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注意生活用
电、用气安全；不能私拉乱接电器

线路，电动自行车要在固定充电
点进行充电，禁止停放在楼道、疏
散通道或者室内，要自觉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此外，宣传人员
还在楼宇显著位置张贴电动车消
防安全宣传海报，时刻警醒广大
居民关注消防安全。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
调动了广大居民学习消防安全知
识的积极性，有效助推秋季消防
工作的开展，让消防安全常识牢
记百姓心中，为城市平安稳定添
砖加瓦。

姬贵仙

消防宣传进小区 居民齐学防火术

渤海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宣传消防安全

违法行为人被献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并罚款
近日，献县公安局乐寿派出所

民警在侦查时获取一涉赌线索，依
法对违法行为人丁某作出相应处
罚。

在“燕赵——砺剑铸盾2021”专

项行动中，献县公安局持续发力。
10月12日，献县公安局乐寿派出所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献县籍丁某在
非法网站参与赌博。民警侦查查
明，丁某在浏览网页时无意间看到

一个赌博网站。他在网站登录注册
后，还绑定了银行卡。自2019年至
今，丁某断断续续在这个网站参与
赌博。警方查询丁某银行卡转账记
录发现，至案发时，丁某已输掉10

万余元。
10月14日，献县公安局依法对

违法行为人丁某作出行政拘留10
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孟庆华 吕晓静

参与网络赌博输掉10余万元

黄骅市公安局坚持“三个突出”专项整治文明养犬

近日，为进一步规范养犬管理
行为，黄骅市公安局17个派出所坚
持“三个突出”，集中开展文明养犬
专项整治行动，大力宣传养犬相关
法律法规，积极引导辖区居民文明
规范养犬，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自“燕赵——砺剑铸盾2021”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黄骅市公安局17
个派出所结合各自辖区实际，突出
重点区域、突出宣传教育、突出规范
整治，深入村街巷道、商家企业及人
员密集场所，通过发布通告、张贴发

放宣传材料、悬挂标语、现场讲解等
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文明养犬规
则常识，大力宣传养犬相关法律法
规，倡导广大群众依法文明规范养
犬。在此基础上，依法查处一批群
众反映强烈的遛犬不拴绳等不文明

养犬行为。
截至目前，共纠正查处各类不

文明养犬行为48起，收容救助流浪
犬只34只，处罚各类违法违规人员
22人。

罗栋

纠正查处各类不文明养犬行为48起，处罚各类违法违规人员22人

连抓两名网上在逃嫌疑人

青县公安局以车找人

近日，利用节日期间在逃嫌疑人可
能放松警惕潜逃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青县公安局流河派出所在其他部门
密切配合下，以车找人先后抓获2名网
上在逃嫌疑人。

在“燕赵——砺剑铸盾2021”专项
行动中，青县公安局进一步开扩思路，多
措并举对网上在逃嫌疑人展开追捕。

青县流河镇的强某因涉嫌敲诈勒
索、盗窃于今年9月被廊坊市香河县警
方上网追逃。10月1日，流河派出所民
警发现强某驾驶的白色海马牌轿车在流
河镇出现。民警立即确定了以车找人的
侦查方向，对强某的白色海马牌轿车展
开跟踪布控。当日下午3时许，经5个多
小时的追踪，民警在流河镇一超市门口
将强某抓获。

青县盘古镇的张某某因涉嫌诈骗于
今年9月被河南省睢县警方上网追逃。
10月2日8时许，流河派出所民警在青
县县城发现了张某某的车辆，立即对该
车进行追踪。

半个多小时后，张某某的轿车驶向
盘古镇方向。为避免张某某警觉，民警
果断换车跟踪。张某某的轿车驶入盘古
镇某村后，一度脱离了民警的视线。民
警很快在村内一公路边发现了张某某的
轿车，发现车上没有人。为避免打草惊
蛇，民警决定在车上蹲守。时间不长，张
某某回来了，刚一拉车门准备上车，便被
民警控制住。

目前，两名网上在逃嫌疑人已被分
别移交外地警方进一步处理。

孙文军

“燕赵——砺剑铸盾2021”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东光县公安局于桥
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从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把农村“黄
赌”作为重点进行整治。

于桥派出所深入分析辖区社会
治安形势，采取严厉打击与宣传教
育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张贴宣传标
语、微信群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鼓励辖区群众积极举报“黄赌”线

索。同时明察暗访，全面摸排“黄
赌”线索。

8月9日 14时许，于桥派出所
民警接到群众举报后，迅速出击，
将正在参与赌博的 9 名违法嫌疑

人抓获，现场收缴了赌资及赌具，
对 9 名违法嫌疑人分别予以行政
拘留十日，并处一千元罚款的处
罚。

邵泽栋

东光县公安局于桥派出所重拳出击黄赌行为

自“燕赵——砺剑铸盾2021”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东光县灯明寺派出所以

“两转两促三思考”思想大讨论实干大行
动为抓手，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破小
案，护民安”等工作，积极探寻符合新时
代公安工作发展且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工
作模式。

建立新工作模式，打造辖区新环
境。灯明寺派出所建立警企联动工作模
式，在“稷之初”产业园设置驻警点，开展
涉企矛盾纠纷化解、平安宣传、治安巡防
等工作。积极推进“一村一警”工作落
实，联络辖区各村负责人，加强巡逻防
控，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反电信诈骗
等工作。自警企联动工作模式建立以
来，共破获盗窃案5起、强迫交易案1起，
化解矛盾纠纷45起。

强化防范电信诈骗，护好辖区群众
“钱袋子”。灯明寺派出所为企业和辖区
各村负责人开展线下培训，讲解电信网

络诈骗的常用手段、危害性和防范小技
巧。建立微信群，每周发布电诈预警。
今年以来，发放反诈宣传材料 2400 余
份，下企业及各村宣讲50余次。

加强巡逻防控，精准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在辖区易发案地区加强巡逻防
控，按照“燕赵——砺剑铸盾2021”专项
行动方案，加大对涉赌、危险驾驶违法行
为的打击力度，破获“非法收集、处置废
旧铅酸电池污染环境案”2起，赌博案1
起，危险驾驶案2起，破获盗窃案件23
起，有效净化了辖区社会环境。

精准定位工作职能，提升工作效
率。“燕赵——砺剑铸盾2021”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灯明寺派出所接处警198起，
立行政案件23起、刑事案件3起，抓获逃
犯1名，营造了安全和谐的辖区治安环
境，为辖区社会经济平安快速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邢天祥

东光县公安局灯明寺派出所

警企“连心”共护辖区平安

沧州炼油厂招聘公告
沧州炼油厂（后更名为沧州

炼化公司）是隶属于中国石化集
团有限公司的中央企业，位于河
北省沧州市。公司始建于 1971
年，原油综合加工能力350万吨/
年，拥有二十余套生产装置。主
要产品有汽油、柴油、液化石油
气、聚丙烯、石油焦、硫磺、燃料
油等。目前，公司在职职工1400
余人，常年招聘炼化装置相关专业
毕业生。

沧州炼油厂2022年应届毕业
生招聘正式启动，诚邀各高校优秀
毕业生加入，共创美好未来。

招聘对象：2022届高校应届
毕业生。

招聘岗位及条件：炼化工艺
技术运行岗、炼化设备技术运行
岗、电气仪表技术运行岗、财务管
理岗、党务管理岗、炼化装置生
产操作岗。招聘本科及以上学
历毕业生15人，大专（高职）学历
毕业生20人。

招聘方式：网上报名。

中国石化招聘网站：
http://job.sinopec.com
沧州炼化招聘入口1：登录网站

主页，点击“校园招聘”，点选“炼化
企业”“岗位查
询信息”处搜
索“沧州”。

沧 州 炼
化招聘入口
2：扫描右侧
二维码直接
登录沧州炼
化招聘主页。

报名时间：2021年9月1日-10
月22日。

公司地址：河北省沧州市交通北
大道50号

联系人：张老师 李老师
联系电话：0317-3552215
微信：13473706715
QQ群号：1040642636
钉钉群号：35458830
联系邮箱：
zhangzy.czsh@sinopec.com
liping2.czsh@sinopec.com

经沧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沧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下4宗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沧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
指标要求

（一）CTP-2112号宗地：位于新华区海丰大
道东侧、南绕城路北侧；出让面积68905.6平方
米（合103.3584亩）。土地用途：住宅、商服，其
中商业建筑规模不小于1800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出让年期：住宅70年、商服40年；主要规划控
制指标：容积率2.0-2.2，绿地率不小于35%；建
筑密度不大于20%；建筑高度住宅不高于54米，
地下不超过-15米（不含地基部分）。

该宗地拍卖起叫价为人民币34900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34900万元，每次报价增幅
为人民币50万元的整倍数。

（二）CTP-2113号宗地：位于新华区海丰大
道西侧、南绕城路北侧；出让面积21845.5平方
米（合32.7683亩）。土地用途：住宅、商服，其中
商业服务设施建筑规模不小于500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出让年期：住宅70年、商服40年；主要规
划控制指标：容积率2.0-2.2，绿地率不小于
35%；建筑密度不大于20%；建筑高度住宅楼不
大于54米，且满足大运河规划纲要建设要求。
地下不超过-15米（不含地基部分）。

该宗地拍卖起叫价为人民币11100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1100万元，每次报价增幅
为人民币50万元的整倍数。

（三）CTP-2114号宗地：位于运河区永安大
道东侧、规划支路北侧；出让面积10555.28平方
米（合15.8329亩）。土地用途：住宅、商服，其中
商业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出让年期：住宅70年、商服40年；主要规
划控制指标：容积率1.6-1.7，绿地率不小于
30%；建筑密度不大于28%；建筑高度住宅不高
于36米，地下不超过-10米（不含地基部分）。回
迁安置房事宜：该地块中需按区政府要求建设回
迁安置用房建筑面积9027平方米。

该宗地拍卖起叫价为人民币7800万元，竞
买保证金为人民币2340万元，每次报价增幅为
人民币20万元的整倍数。

（四）CTP-2115号宗地：位于运河区永安大
道东侧、新华路北侧；出让面积37078.32平方米
（合55.6175亩）。土地用途：住宅、商服，其中商
业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出让年期：住宅70年、商服40年；主要规
划控制指标：容积率2.0-2.2，绿地率不小于
35%；建筑密度不大于20%；建筑高度住宅不高
于54米，不低于4层；地下不超过-15米（不含地
基部分）。回迁安置房事宜：该地块中需按区政
府要求建设回迁安置用房建筑面积40225.37平
方米。

该宗地拍卖起叫价为人民币29600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8880万元，每次报价增幅
为人民币50万元的整倍数。

二、竞买人范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
有限制的除外。

（二）对上述拍卖宗地，法律、法规、国发
〔2010〕10号、国土资发〔2010〕151号、发改财金
〔2016〕141号等文件另有规定以及欠缴土地出
让金和不具备申请条件的，不得报名参加竞买。

三、竞价规则
本次拍卖宗地设有保留底价，以增价方式

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具体竞价规则详见拍卖文件。
四、竞买申请与登记
竞买申请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

年11月8日17时登录电子交易平台下载土地拍
卖出让文件，并在规定时间内交纳竞买保证金。

下载土地拍卖出让文件方式：已在河北省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登记的竞买申请人可直
接登录电子交易平台（网址：http://www.hebpr.
gov.cn/hbggfwpt/）后，选择“沧州市（全流程）”，打
开【土地交易-土地交易文件下载】菜单，在项目
列表中选择对应项目，点击项目右侧下载按钮，
进行土地交易文件下载操作。

下载文件过程中如遇到系统问题可咨询电
话：400-998-0000。

未经主体注册登记的竞买申请人，请按照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大厅（网址：http://xzsp.
cangzhou.gov.cn/ggzyjy/）”首页的“沧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关于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的公告”的要
求办理相关手续，市场主体注册咨询电话：
0317-2175672。

接受竞买报名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8
日17时。

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登录
电子交易平台提交竞买申请资料且竞买申请资
料规范、齐全、具备申请条件的，由交易中心进行
报名资格审查，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复核通过
后，电子交易平台向竞买申请人推送待办，由竞
买申请人在拍卖会前登录电子交易平台，生成号
牌后打印《竞买通知书》，并自行下载参加拍卖出
让活动须携带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竞买人疫
情防控承诺函等相关文件，竞买人资格由沧州市
土地招拍挂工作委员会在拍卖现场最终复审确
定。竞买申请人需持《竞买通知书》和填写正确
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竞买人疫情
防控承诺函等相关文件参加本次拍卖出让活动。

五、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1年11月10日15时30分。
拍卖地点：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

开标八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参加竞买者必须在2021年11月8日

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银行账户（指定
银行确认在有效时间收到），并将竞买申请资料
按土地拍卖出让文件的要求提交，否则不得参加
报名资格预审，从而不具备竞买资格。

（二）竞买人应详细阅读本次出让土地拍卖
文件、自行实地踏勘拟出让的地块。竞买人参加
竞买，即表明其已经全面了解了拟出让地块的现
状、全部接受了拍卖文件的规定。

本次拍卖出让的宗地情况、详细资料、出让
条件、非经营性公建设施建设要求等详见拍卖出
让文件。

（三）公告期间，出让公告内容发生变化的，
以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补充公告
为准。

（四）此公告可登录中国土地市场网(www.
landchina.com)和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xzsp.cangzhou.gov.cn）进行查阅。

七、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户
（一）CTP-2112号宗地竞买保证金缴纳银

行账户：
开户单位：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

金专户)
开户银行：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河支行
银行账号：5130120100000425907018557
（二）CTP-2113号宗地竞买保证金缴纳银

行账户：
开户单位：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

州新华路支行
银行账号：13050169860800000572-0421
（三）CTP-2114号宗地竞买保证金缴纳银

行账户：
开户单位：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

金专户)
开户银行：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河支行
银行账号：5130120100000425907018558
（四）CTP-2115号宗地竞买保证金缴纳银

行账户：
开户单位：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沧州市朝阳街支行
银行账号：100469151389
八、联系方式
（一）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求是南大道2号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17-2175020
（二）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御河西路54号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7-202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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